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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在一些嚴格的靜態條件下，自由放任才被當作最好的均衡狀態，更沒

有證據證明，在動態經濟發展中最好的策略是自由放任。但當一國的經濟極度不

自由卻又不利於經濟活動。於是，極度不自由的國家往往能藉由自由化而獲益，

然而從邏輯上來說，並不表示「無限自由化」優於「有限自由化」，是故，在自

由化到相當高程度後，要不要再進一步自由化，都該單獨檢視每個政策的利弊和

配套措施。 

 

然而，即便自由開放從學理上來說並無錯誤，台灣政府自由經濟示範區的

做法仍不恰當。因為目前政策的出發點是假定全面自由化人民不買單，所以先從

特區開始實施。若真如此，這些官員更該去檢討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，並提出配

套措施和補救方法，而非只在特區內小規模的自由化。 

此外，逐步自由化也有許多種方式，主要有四種，第一種是逐步降低限制程

度，且降低的優惠適用於全國，這是最常用的自由化；第二種是先對一部份產業

或企業自由化，再擴大到其他產業和企業；第三種是先對部分地區自由化，再擴

及其他地區；第四種是只對少數特定的人，例如，租界內只有外國人可以自由化。

在這四種方法中，台灣政府採取的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方案，屬於第三和第四這

兩種做法，但這兩種做法是最不公平而且沒有效率的。第二種是較合理可行且可

協助產業發展政策的做法 而有些自由化則應採第一種的方式才能又快又公平。 

 

那麼，為什麼台灣政府要選擇從「地區別」或是「特區」設置來推動自由化

呢？可能的利益有三點： 

 

一是降低管制成本，如同台灣早期加工出口區的設置，允許外國原料免稅

進口，但為防止這些原料流進國內其他地方，所以把加工出口區圍成孤立特區，

以便管理。在二十年前，我曾主張設機場特區，讓當時來台不易的中國人可以免

簽證到特區，但不能離開到其他地方，只是現在這種管制的必要性已經很小了。     

 

二是產業集中在特區內會產生產業群聚的效果，例如科學園區的設置，政

府把高科技產業聚集，以方便改善相關的公共建設。但示範區所涵蓋的產業並沒

有聚集在一起的必要性，有些產業和國內既有的設施聚集在一起反而比設在示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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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更有利。以觀光醫療來說，我們就不太可能在示範區內另外成立一間像台大、

台北榮總一樣聚集大量頂尖醫療人才和設備的大醫院。 

 

三是協助落後地區發展。有人希望特區能成為香港那樣國際化的地方，很

多地方也希望爭取到特區之特權而得到繁榮，但台灣人口已不再增加，經濟成長

緩慢，並不適合也沒能力再發展出幾個香港。特區即使能發展，最可能的結果是

取代已發展地區，而使已發展地區沒落。 

 

從這些特區的利益來看，目前設置示範區並沒有存在這些利益或必要性， 

所以不必用特區的方式來進行自由化。 

 

反過來說，把一個地區圍起來作為特區亦會產生許多缺點。 

 

第一個是對區外不公平，因為在特區內可以享有免稅或雇用更多外國人士

的特權，這樣不只對區外競爭的企業不公，甚至會有區外企業的投資和就業被區

內所取代的情況；第二是管制困難而且成本高；第三是地點選擇困難，而且常有

圖利之嫌；第四是重複投資的浪費，例如在特區內要另外投資一套台大、榮總已

有的昂貴設備，或要另一批醫療人才在那裏待命，是否都變成一種重複投資？而

特區之企業若取代區外既有企業之生意，則區外企業已做之投資也將浪費。 

 

主管機關表示示範區採用前店後廠的概念，以面板業而言，只要符合示範

區內設置的規範與標準，則新設的工廠就算是示範區內的廠，而且只要在示範區

申請成功，就可以在任何工業區開廠，這便否定了特區的必要性。因為只要申請

通過，工廠開在哪裏都好，這個不能稱作示範區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花錢做實質的

示範區。若任何產業都可登記為示範區企業，則前店後廠的想法就是全面開放；

而若只有某些特定的產業、企業才可以進入示範區，就是特權。這些特權恰不恰

當端看政府怎麼給予而定。但至今主管機關仍未能具體指出哪些產業可以取得特

權，既然不知道是哪些企業，卻先開出要給的特權，並不符合經濟學針對外部利

益或市場失靈而獎勵的原則。然而政府規劃欲享有特權的產業必須獲得新投資，

顯然對舊有的工廠不公平，而且官員表示示範區的租稅優惠不會減少現有稅收一

分，但有特權的新設工廠與舊有工廠形成不公平競爭，如果舊有工廠因此倒閉或

減產，稅收必然會減少。另外，有官員表示進入示範區內必須找到海外投資的財

源，也就是前述第四種的逐步自由化，先給外國資金自由，這樣示範區就不是特

區，而是有外國資金才能享受的租界。 

 

其實，真正的自由化要針對產業，且不管新舊，都要一體適用才公平。如果

我們不把它圍起來，而是針對產業給予其自由化的話，不但特權條件清楚明白，

相關的配套措施也會完整，而且它們會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去選地設廠，進而產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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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效果。例如推行觀光醫療，第一步要做得就是將新的醫療行業與原來的健保

區隔，它的設備不能涵蓋在健保裡，卻用來為外國人服務，所以要設計一個新制

度。但這個制度又跟教育制度要做的自由化完全不一樣，一定要一個產業符合什

麼條件、可以給予什麼特權，一一說清楚，這樣的特權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以

國際醫療為例，遲遲沒有推行成功的原因就是在等待特區的設置，但特區是把各

種產業囊括在一起，結果這樣的自由化反而變得四不像。 

 

最主要的原因是馬政府很喜歡先有後好，例如，二零零七年馬蕭競選時，馬

團隊說要設兩岸共同市場，被批評不可行後，就改提出設全台自由貿易區，再被

批評後又改說要設經貿特區。現在有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說法，卻還不清楚什麼產

業該納入。正確的決策應該是先想要發展什麼產業，再看需要什麼條件以及是否

有設立特區的必要。但我們政府的決策程序完全反了，所以做不好。 

 

總之，由於不知特區真正的功能，外界和政府內部有很多想像相爭，加上負

責單位與人員不定，特區的內容也變來變去，更有甚者是政府仍不確定要找那些

產業，便高估獲利且認為可提高今年經濟成長，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。故陳老師

建議，若要示範區和中國及其他國家之特區對接，要讓面板免關稅進入中國，應

該走大路要求中國把面板納入 ECFA，絕不能採違反WTO原則的餿主意。 

 

 


